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无法提供标的公司最近两年审计报告的说明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乐音响”或“本公司”）拟采用

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向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仪电集团”）出

售所持有的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鑫股份”）70,337,623 股股票，

占华鑫股份总股本的 6.63%（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不构成重组上市。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仪电集团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华鑫股份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根据《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等

相关法律法规，华鑫股份应以法定的形式向所有投资者公开披露法规规定应当披

露的信息。根据华鑫股份的相关公告，华鑫股份 2018、2019 年度的财务报告已

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分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众会字（2019）第 2282 号、众会字（2020）第 1831 号）。 

鉴于华鑫股份为上市公司，本次交易仅为飞乐音响出售其持有的华鑫股份部

分股票，华鑫股份无法配合本公司委托的审计机构对华鑫股份近两年的数据进行

审计，也无法配合独立财务顾问对其进行必要的尽职调查。 

考虑到本次交易价格系在不低于《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

二条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第六条关于协议

转让价格规定的孰高值前提下，综合考虑华鑫股份二级市场股价情况等因素后，

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并不依赖于标的资产的审计结果。同时，华鑫股份为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依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要求应当真实、准

确、完整、及时地披露信息，因此，华鑫股份公开披露的信息较为全面、有效，

其 2018、2019 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本次交易的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审阅报告

也已完成，以上文件可以满足本次股权出售需要披露的内容。 

鉴于上述情况，本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在履行尽职调查程序时有所受限，本

公司出售华鑫股份股权而未对其财务数据进行审计，不违反《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8 年修

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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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无法提供标的公司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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